《关于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的实施意见》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3〕39号）精神，省民政厅牵头起草了《关于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加强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就进一步健全完善低收入人口认定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等作出细化规定，努力实现救助资源统筹衔接、救助信息聚合共享、救助效率有效提升，进一步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二、文件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完善低收入人口分层认定体系。包括合理确定低收入人口范围、完善低收入人口认定条件、加强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衔接等内容。第二部分是统筹低收入人口分类救助政策体系。包括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加强急难社会救助、全面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拓展其他帮扶措施、支持开展慈善等社会力量帮扶等内容。第三部分是健全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包括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机制、健全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基层经办服务保障机制、健全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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